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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70(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 

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2008 年 1 月 11 日阿富汗、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

斯、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中非共和国、中国、科摩罗、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多米尼克、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斐济、格

林纳达、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

日本、约旦、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蒙古、缅甸、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

内亚、卡塔尔、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

伯、新加坡、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也门和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下文所列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谨提及题为“暂停使

用死刑”的第 62/149 号决议。第三委员会于 2007 年 11 月 15 日通过了该决议，

后来大会于 2007 年 12 月 18 日以记录表决方式通过了该决议。本文件所列常驻

代表团要求将以下内容记录在案：这些代表团一贯反对暂停使用死刑的企图，废

除死刑违反国际法的既存规定，原因如下： 

 (a) 在是否应该废除死刑的问题上不存在国际共识。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对

这一决议的投票情况证实了这一点，事实证明对于这一问题是有分歧的。《公民

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特别指出，“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

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的法律”。这一观点以前

在下列文件所载的联合声明中都有所反映：㈠ E/CN.4/2005/G/40 号文件,其中

66 个代表团回避了人权委员会第 2005/59 号决议；㈡ E/CN.4/2004/G/54 号文

件,其中 64 个代表团回避了人权委员会第 2004/67 号决议；㈢ E/CN.4/ 

2003/G/84 号文件,其中 63 个代表团回避了人权委员会第 2003/67 号决议；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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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4/2002/198号文件,其中62个代表团回避了人权委员会第2002/77号决议；

㈤ E/CN.4/2001/161 和 Corr.1 号文件,其中 61 个代表团回避了人权委员会第

2001/68 号决议；㈥ E/CN.4/2000/162 号文件,其中 51 个代表团回避了人权委员

会第 2000/65 号决议；㈦ E/1999/113 号文件,其中 50 个代表团回避了人权委员

会第 1999/61 号决议；㈧ E/1998/95 和 Add.1 号文件,其中 51 个代表团回避了人

权委员会第 1998/8 号决议；㈨ E/CN.4/1998/156 和 Add.1 号文件,其中 54 个代

表团在人权委员会第 1998/8 号决议获得通过前表达了保留意见；㈩ E/1997/106

号文件,其中 31 个代表团回避了人权委员会第 1997/12 号决议； 

 (b) 1998 年 7 月 17 日，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全权代表外交会议主席在向

罗马会议全体会议所作的发言中声明，会议就国际刑事法院应该适用哪些处罚问

题进行的辩论表明，对于是否将死刑予以列入的问题不存在国际共识，他还进一

步声明，在《罗马规约》中不列入死刑对各国关于死刑的法律和实践绝不会有任

何法律影响，也不应该被认为在国际习惯法的发展过程中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影响

国家体系对严重罪行判处死刑的合法性。相应地，仅适用于缔约方的《国际刑事

法院罗马规约》认为《规约》第七部分没有任何内容影响各国按照本国的法律规

定适用处罚措施，也不影响未对本部分所定的处罚做出规定的国家的法律； 

 (c) 极刑经常以既决罪犯的生命权为由被定性为人权问题。然而，这首先是

刑事司法制度问题，是对最严重罪行的一个重要震慑工具。因此，对于极刑必须

从一个大为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并在顾及受害者的权利和有关社区的安宁和安全

生活的权利的情况下加以考量； 

 (d) 每个国家都有在不受到他国任何形式的干涉的情况下选择自身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和法律司法制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此外，《联合国宪章》的宗

旨和原则，尤其是第二条第七项明确规定：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

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因此，保留或废除死刑的问题应由各国在充分

顾及本国人民的感情、犯罪状况和刑事政策的情况下加以认真研究。就这一问题

作出普遍性决定，或者强行规定会员国采取本来属于它们国内管辖范围的行动，

或者试图通过大会决议改变通过全面谈判而形成的国际法规定都是不合适的； 

 (e) 一些会员国自愿决定废除死刑，另有一些会员国暂停执行死刑。同时，

许多会员国在本国法律中保留了死刑。所有各方都在依国际义务行事。每个会员

国都根据《宪章》所设定的主权权利自由地确定了符合本国社会、文化和法律需

要的道路，以维护社会安全、秩序和安宁。任何一方都无权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

他人。 

 下文所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请求将本照会作为大会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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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2. 安提瓜和巴布达共和国 

3. 巴哈马国 

4. 巴林王国 

5. 孟加拉国人民共和国 

6. 巴巴多斯 

7. 博茨瓦纳共和国 

8. 文莱国 

9. 中非共和国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 

11. 科摩罗联盟 

12.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3. 多米尼克国 

14. 埃及阿拉伯共和国 

15.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 

16. 厄立特里亚国 

17.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 

18. 斐济群岛共和国 

19. 格林纳达 

20. 几内亚共和国 

21. 圭亚那共和国 

22.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2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4. 伊拉克共和国 

25. 牙买加 

26.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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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约旦哈希姆王国 

28. 科威特国 

29.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30.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31. 马来西亚 

32. 马尔代夫共和国 

33.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 

34. 蒙古 

35. 缅甸缅甸联邦 

36.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37. 阿曼苏丹国 

38.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39.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 

40. 卡塔尔国 

41. 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 

42. 圣卢西亚 

43.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44. 沙特阿拉伯巴林王国 

45. 新加坡共和国 

46. 索马里共和国 

47. 所罗门群岛 

48. 苏丹共和国 

49. 苏里南共和国 

50. 斯威士兰王国 

5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52. 泰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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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汤加王国 

5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55. 乌干达共和国 

5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7. 也门共和国 

58. 津巴布韦共和国 

 

 


